
大學分發入學招生
作業說明
主講人:
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黃信復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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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-111分發統計
uac

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

指考/分科報考人數 50,741 49,119 43,754 40,918 29,086

核定名額 25,466 24,575 24,438 24,781 24,915

回流名額 14,797 10,001 8,840 11,546 14,435

總招生名額* 40,263 34,576 33,278 36,327 39,350

外加名額 401 344 294 274 171

登記人數(A) 44,345 42,604 36,781 34,569 25,297

缺額人數 364 287 51 2,732 14,493

總錄取人數
(含外加)(B)*

40,301 34,633 33,521 33,869 25,028

錄取率(=B/A) 90.88% 81.29% 91.14% 97.98% 98.94%

*總招生名額不含外加名額
*B=總招生名額+外加名額-缺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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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-111分發招生名額表
uac

107 108 109 110 111

核定
名額

25,466 24,575 24,438 24,781 24,915

佔總量
百分比

23.39% 23.12% 23.12% 23.36% 23.46%

回流
名額

14,797 10,001 8,840 11,546 14,435

總招生
名額

40,263 34,576 33,278 36,327 39,350

佔總量
百分比

36.98% 32.53% 31.48% 34.24% 37.05%

23.39%

23.12%

23.12%

23.36%

23.46%

36.98%

32.53%

31.48%

34.24%

37.05%

20.00%

23.00%

26.00%

29.00%

32.00%

35.00%

38.00%

107 108 109 110 111

107-111核定名額及總招生名額

佔總量百分比

核定名額 總招生名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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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分發入學作業時程
112學年度

11月 6月 7月 8月

➢12/1招生簡章
發售

➢4/14登記相關
資訊發售

➢8/31公告檢定
英聽校系

➢8/1-8/4網路登記
志願

➢8/15分發結果公告
➢8/15-8/18分發結
果複查

uac

4月

➢6/1-6/20 受
理證明文件
審查申請

➢7/28回流名額、最低登
記標準等招生訊息公告

8月 10月 12月

➢10/25公告校系參
採之學測科目及
參加術科考試校
系

➢11/4開放校系
分則查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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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分發入學參採原則
先檢定 –後採計- 同分再參酌

uac

檢定：學測至多 2科，另可檢定英聽(15級分)

檢定「數學Ａ或數學Ｂ」時，考生其中一科達檢定標準即可。

採計：可加權 3科 ≦學測+分科測驗+術科 ≦ 5科，其中分科測驗至少１科(60級分)

音樂系組112學年起，亦須採計至少1科分科測驗。

同分參酌：所有採計科目均列出參酌順序，同分時先依序參酌各科級分(惟術科以百
分制)，至最後1科仍同分時，再逐科以試卷「實得分數」比較成績。
(參酌至第3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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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及113學年度分發入學數學科參採資料
各校系參採數學科比例表

uac

數學參採 112學年度 比例 113學年度 比例

不參採數學 783 42.19% 809 42.83%

僅參採學測數學A 144 7.76% 134 7.09%

僅參採學測數學B 358 19.29% 340 18.00%

僅參採分科測驗數學甲 445 23.98% 470 24.88%

參採學測數學A及分科測驗數學甲 49 2.64% 41 2.17%

參採學測數學A或學測數學B均可，
考生具備其中一科即可

77 4.15% 95 5.03%

總計 1856 1889

註:112及113學年度分科測驗科目無數學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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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科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
系組數

數甲 物理 化學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國文 英文 數A 數B 社會 自然

最多採計科目

√ √ √ 166

√ √ √ √ √ 151

√ √ √ √ 122

√ √ √ 111

最少採計科目

√ √ √ √ 1

√ √ √ √ √ 1

√ √ √ 1

√ √ √ 1

111各學系採計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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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分會網站
https://www.uac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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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分則查詢(依考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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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系分則查詢(依學群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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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

01
全面網路申請作業

02 高中端作業:原住民.僑生等特種身分及聽覺

障礙審查申請

03
申請時間:112/6/1~112/6/20

04
若未確實辦理，將嚴重影響考生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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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
6項特種生類別及加分比例表

➢ 凡具有原住民身分即可提出申請(不一定要有文化

語言能力證明)，其身分審查由本會逕向相關部會

進行電子查核，不須上傳文件。

➢ 高中端特種生通常以原住民生為大宗，請承辦老

師務必至本會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填報申

請，未提出申請，將以普通生分發!!

除了公費系組
，所有的系組都
有特種生外加名
額!(2%~5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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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
聽覺障礙

身分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備 註

聽覺障礙

學生

下列二者擇一即可：

1.有效期限超過111年8月1日，

由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

礙證明(手冊)。

2.如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，

得於考分會網站下載分發入學

招生專用之「診斷證明書」，

依說明於111年8月1日後由指

定醫院之醫師開立。

1.聽覺障礙等級須達中度以上，如為多重

障礙者須於備註處註記聽障等級。

2.曾參加112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、學

科能力測驗、大學繁星推薦、大學申請入

學等任一考試或招生，經審查通過為聽覺

障礙中度以上者，可免繳交證明文件，但

仍須至考分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。逾期或

未提出審查申請者視同普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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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
提醒項目

➢ 務必提醒個別報名考生自行辦理文件審查，上傳畢業證書或歷

年成績單。

➢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仍應進行學力審查作業。

➢ 若不確定考生是否要報名分科測驗，仍可先進行特種生審查申

請。

➢ 文件資料不齊而以切結書通過之考生，僅得於當學年度辦理登

記作業，如重考仍需重新送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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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證明文件審查
學校端作業5步驟

審查結果公告後確
認審查結果

5.確認審查結果
確認報名當年度分科測驗的考
生是否有申請需求

1.校內調查

彙整欲申請審查之考生清單
及相關文件，並轉換成PDF
檔

2.彙整清單及應繳文件

上傳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
申請系統

3.上傳文件
若無學生申請，請填
妥空白回報單後，核
章並回傳。

4.上傳回報單



uac

16

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
Text  Here

➢開放時間:6月1日
➢網址:考分會官網

(www.uac.edu.tw)

➢ 索取密碼步驟:
1. 至公文檢附之索取密碼系統網址
2. 登入後進行e-mail驗證
3. 驗證成功後即可設定基本資料及

密碼
4. 以設定之密碼登入文件審查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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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

報名序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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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

新增審查資料畫面 考生基本資料

報名序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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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

新增審查資料畫面
應上傳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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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回報單:審查總表

審查人數統計

承辦人簽章及單位章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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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回報單:審查名單

承辦人簽章

審
查
名
單

請老師注意:

務必再次確認審
查名單無誤，並
列印紙本後用印，
最後回傳至本系
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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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果及申覆作業

審查結果
統計

請老師注意：
請務必至本會網
站查看審查結果。
如有疑義，請於
公告申覆期間(112

年7月6日前) 完成申
覆。

進行結果
申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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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分發志願系統-登入方式

➢開放時間:

8/1 9:00 ~ 8/4 16:30止

➢網址:考分會官網

(www.uac.edu.tw)

登入方式:
「身分證號碼+應試號碼+

驗證碼」及「通行碼」

以111學年度系統畫面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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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分發志願系統-選擇志願

➢三種選擇方式:

1.依校系選志願

2.依條件選志願

3.輸入系組代碼

不建議使用手機及平板
操作



uac

25

登記分發志願系統-送出志願

點選「進入送出志願程
序」，詳閱注意事項並確
認志願順序無誤後，進行
身分確認

志
願
核
對
表

請老師宣導:
務必再三確認志願
無誤，再進行送出
志願，送出後不得
以任何理由要求更
改志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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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分發志願系統-完成登記訊息

顯示已完成登記訊息，
則無法再更動志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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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分發志願系統-下載或傳送志願表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後，可選
擇下載或傳送志願表，以作
為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憑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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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期間電話服務

➢說明:

於登記志願期間，提供電話諮詢服務，協助考生排解疑難

➢服務時間:

日期 服務時間

8月1日至8月3日 上午8:30至下午5:30

8月4日 上午8:30至下午4:30



uac

29

未完成登記提醒

本會於8/4中午12:30針對未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考生，

以簡訊或電話提醒考生盡快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。

個人端 –
簡訊及電話通知服務

學校可根據本會公文設定登

入帳號密碼，登入系統可即

時查詢該校考生登記狀況，

俾利校方追蹤。

學校端 –
繳費及登記進度查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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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及登記進度查詢系統(以111畫面為例)

本會於8/2中午12:30針對未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之考生，

以簡訊或電話提醒考生務必

完成登記分發志願。

個人端 –
簡訊及電話通知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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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費及登記進度查詢系統(以111畫面為例)

個人端 – 學校端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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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考試成績參採方式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1

案例:

學科能力測驗拿到的成績單是以15級

分計算，那到了分發入學要怎麼計算

使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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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考試成績參採方式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1

宣導:

常見考生誤解:

➢ 60級分成績依大考中心規定另行計算，不是以

15級分直接乘以4!!

➢ 「社會」科是學測的考試科目，不等於分科測

驗的「公民與社會」，兩者成績不可混用!

採計科目未報考者
不予分發!
請老師提醒學生報
名學測前務必查看
校系分則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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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種生加分優待計算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2

案例:

考生申請通過當學年度原住民加分優

待(具有文化語言能力證明者)，優待比

例為「增加35%」，那加分優待是如

何計算的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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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種生加分優待計算

02

說明:

國文 英文 數甲 物理 化學

A系採計科目
及加權

X1.25 X1.5 不採計 X1 X1.25

60級分成績 40 33 16 27 41

加權總成績:40(國)*1.25+33(英)*1.5+27(物)+41(化)*1.25=177.75

優待分數:[40(國)+33(英)+27(物)+41(化)]*35%=49.35

優待後加權總成績:177.75+49.35(優待分數)=227.10

➢ 各項計算均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

➢ 特種生加分包含所有採計科目(含術科)

該生優待比例為「增加35%」，其報考科目及成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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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費系組相關說明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3

案例:

考生已申請通過當學年度特種生加

分優待，那加分優待是否適用於公

費系組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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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費系組相關說明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3

說明:

特種生加分優待可以適用於公費系

組，但是沒有外加名額，將以優待

後之總成績與所有考生一同分發該

公費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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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費系組相關說明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3

宣導:

另外特別提醒，

➢ 醫學系公費生須簽定公費醫學生契約書及保證書

➢ 師資培育公費生，須配合分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

公費生有其相對應之權利義務，選填前應先了解相

關規範，以免入學後發現不符預期，繼而產生爭議。

醫學系公費-
「重點科別培育公費
醫師制度計畫」
師資培育公費-
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
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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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放棄其他管道錄取資格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4

案例:

考生已經由其他管道錄取了某校，

電話連絡時已跟該校表明不去就讀，

且也沒有繳交報到資料，為何卻不

能參加分發入學呢?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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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放棄其他管道錄取資格

考生A和考生B都想選擇甲校系，考生A的加權總分高於考生B，
若考生A選擇甲校系為第10志願，考生B則將甲校系列為第1志

願，這樣一來是誰會優先錄取呢?

04

宣導:

請提醒考生務必於各管道規定時間內，依正式流程辦

理放棄錄取資格，若超過期限才去放棄，即便校方受

理放棄，亦不可參與分發入學。

常見誤解

(x)

(x)

(x)

~先報到不影響分發登記

~沒有繳交畢業證書視同放棄

~口頭放棄就可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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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
